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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年第 4 季度评定工作情况 

（实验室、检查机构部分） 

2013年第 4季度共召开检测/校准实验室评定工作会议 16次，检

查机构评定工作会议 11次，评定实验室 703家，检查机构 31家，共

计 734家。另外召开医学实验室评定工作会议 6次，评定 22家；召开

生物安全实验室评定工作会议 1次，评定 1家；召开能力验证提供者

评定工作会议 3次，评定 3家。 

2013年 4季度对 3个实验室作出不予认可的决定（因体系运行不

正常，人员不能满足要求）。 

总体来看，2013年第 4季度评定通过率为 99.5%（4个实验室因复

评时能力验证活动不能覆盖认可领域导致评定不予通过）；发现问题

率、反馈问题率比上季度略有下降。

 



 

2013年第 4季度评定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如下： 

（一）认可评审报告 

1、校准实验室能力表述、单位表述不规范。 

2、附件 1《实验室现场评审核查表》未按 WI14-01B1《实验室认

可评审工作指导书》中“评审报告填写说明”要求对重点条款进行描

述。 

3、复评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活动不满足能力验证规则要求。 

（二）资质认定技术评价评审报告 

1、评审报告第四部分对“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评审和运行符

合性的评审结果”的描述内容不完整。 

2、附件 1符合性描述与实际情况不符，不适用的条款判定一栏没

有填写说明。 

3、附件 3 最终推荐意见的描述与评审报告和附件 1 的描述不一

致，未填写对不符合项整改验收的意见。 

4、推荐的授权签字人的授权领域填写不规范。 

 

（认证机构部分） 

2013年第 4季度，CNAS召开认证机构认可评定工作组会议 11次，

实施评定项目 264 项；共对认证机构认可授予 11个领域；保持 166

个领域；更新 29个领域；扩大 27个领域。暂停 QMS认可资格 1家。

签署标识使用协议的机构数量为 2家。 

（一）评定通过率 



 

评定发现 157项存在问题，其中影响评定结论的问题 3项共 6个

问题，不影响评定结论的问题共 144个。评定一次通过率为 98.9%。 

（二）影响评定结论的问题主要为 

1、机构整改材料中反映出 FSMS认证证书上无适用的专项技术要

求。 

2、针对 EMS领域审核人日不足的评审不符合，机构未进行相关原

因分析，纠正及纠正措施完成情况中也未包含审核是否有效的评价。 

3、QMS和 EMS两个领域的策划中，未按认可到大类的程序来受理，

最后推荐的是 02.04.00和 02.05.00两个非“*”或“一级风险”的小

类（机构在这两个领域中均未获得 02大类的认可）。 

4、初评产品领域不符合报告之一的纠正措施中提供的人员能力评

定记录及提供的专业申报表中均未见明确的从事 14.02,16.02,17.02, 

18.01, 18.03, 19.02 这些中类中相应产品的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经历。 

5、12月 16日报产品领域的初评材料中，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

至 2013年 9月 6日，已无效。 

6、初评产品领域推荐的认证业务范围，未完全以具体产品名称和

对应的标准填写，不同的具体产品对应不同产品认证标准应分别填写，

只有型式与基本参数标准的具体产品不能推荐，认证机构批准书附件

中不包含的标准所对应的具体产品也不应推荐。 

（三）其他情况 

1、2013年 11月 4日，因一家认证机构存在未对认证证书覆盖的

全部业务范围实施审核、超出认可范围颁发认证证书、审核组不具备



 

专业能力等问题，根据 CNAS-RC02：2011《认证机构认可资格处理规则》  

4.1.6、4.1.12和 4.1.13条款的规定，暂停了该认证机构 QMS领域认

可资格 60天。 

（四）相关建议 

关于实习评审人员的认可评审记录，目前指导人有验证签署的，

也有不签署的，是否必须，建议明确一下。 

 

 

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

 

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     编  辑：孙玉澄、马智扬 

校  对：娜仁图亚、杨柳 

审  核：冯  涛、夏清 

 

 



 

 

 

 

  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

 

报：评定委员会领导（杨、刘、刘、吴）、CNAS 秘书处领导（肖、刘、樊、宋、

牟、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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